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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附院党发〔2023〕17 号

关于开展“感动附院”榜样人物

推选活动的通知

各党支部：

为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主题教育,切实推进“温故鼎新 擘画蓝图”建院 65 周年活动，

充分发挥典型人物、精英团队的示范带头作用，展现具体人物、

具体事迹的感人力量，凝练医院文化、改善医院人文环境、展示

“附院精神”、激励医院全体员工团结一心、共谋发展的强大精

神动力，现将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推选时间

2023 年 5 月—7 月

二、推选范围

医院全体职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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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推选条件

以党支部为单位，推选报送具备以下一种或几种特点的代表

人物或集体：

1.为改善医患关系、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做出杰出贡献，获得

重大荣誉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；

2.具有杰出贡献或重大表现，自治区级及以上重大项目主要

贡献者;

3.爱岗敬业，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事迹；

4.以个人的力量，为社会公平正义、人类生存环境作出突出

贡献；

5.个人的经历或行为，代表了社会发展方向、社会价值观取

向及时代精神；

6.个人在生活、家庭、情感上的表现特别感人，体现中华民

族传统美德和良好社会风尚。

四、推选办法

1.各党支部在广泛听取意见、充分酝酿讨论、集体研究决定

的基础上，提出拟推选对象，并写明推选理由及其事迹材料。

2.组织评审专家组对推选对象的事迹材料进行初审，确定

20 位初审对象，并填写推选理由。

3.根据评审专家组的推选情况，将 20 位初审对象的事迹发

布至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网站、微信公众号，经公众投票最

终评议，确定 10 位表彰对象。

五、报送方式

1.报送内容。以党支部为单位，报送推选对象的事迹材料，

包含事迹视频、讲述文稿、推荐辞三类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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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报送方式。填写《“感动附院”榜样人物推选表》（见附件）。

各支部将《“感动附院”榜样人物推选表》及事迹视频、讲述文

稿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：740586353@qq.com，标明“党支部名

称+推选对象+联系人+电话”，事迹材料正反面打印，加盖党支部

公章报送至党委办公室（综合门诊楼 8121 室），截止日期为 6 月

19 日，过期不予受理。

联系人：侯思源 联系电话：13593191590

六、成果运用

将 10 位表彰对象事迹材料汇编成册，事迹视频制成光碟，

并在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网站、微信公众号 推广宣传。

附件：1.“感动附院”榜样人物推选表（个人类）

2.“感动附院”榜样人物推选表（团体类）

中共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委员会

2023 年 5 月 4 日

抄送：医院党政领导。

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党委办公室 2023年 5月4日印发

（共印 15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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